BT ERRFH R
1158 B R&H F %

R 4 =T
A 2 MiEs

PAFEAFF AU AT R AR ARIISEZY 230 7

WL ER R A - R 2 B A 0 A oA - A
T S

TR H A A AR A D AT 2 A B
¥F 2 2d

EBE G
MAFEFH o AT ERERDP P IE AT RZ
5386iE s & AR, R RIE F 22 FO1EREY X E A
2 F3BOEFIMBERY  F xR 2B d H - EREE

1§24 TR A RIR R ARII4ED? 3P
= o hetEi oA (TAHEAKLEA) > B 2
BoRA LA A BAert R e oo A XA &

|
5
s
1__
F
af
&?

L
de i B2 A SRR A2 ‘J”‘i’ wﬂﬁ EHRr 5
& @%ﬂé%%‘%ﬁ;% VR g RS BEA x pE

FAY o it A2 x% .Eia%fri* (T ) 12,2157~ » f&
AR KA f%x’ﬂ%\faﬁf * 5,000~ % d & &
ROl L AR 14'—"Lr7ﬁ 2_fpax % 364,
33,000~ +31, 887~ =64,887~) 7~ fd hs & &t B
HEFYZ ARG RGEORS SLBA? LS PP ER2
o FIRB AR d S ERACHE S AT L A B A R
AL T A ELL 164~ [3FE 0 (72,2156~ —5,000~—6

Jr@z% E:D

%
=
Rl
~~
b
=
o
)
e

%— 7



N

4

¥

i

I
~
4

4,887~) /2=1,164~] LA T, 0017 (34
5,000~ +64,887~+1,164~=T1,051~) ° £ % & 4'if %
- B2 ~3~4~6-T 8 12 A2 ?j'fé‘_éﬂ 051
oo s AR R A A feBe ¥
11500 =0 g ~ % 11641 R T 2 £ B R R an2 2 =M ’a‘ AL
iﬁﬁ@ﬁ&i,ﬁﬁm:5QTJ@%A&mm%%j7Qi
HA O RAED REBRFoGE - %52-3-4-6~T7~8~

12977 228 & > 4o d — %51 ~5~9~10~11"rm 28 &
Pl A A B o

M R W RERE P
e

s},%'l ‘\:

v

Tl

L .</ o1
oo at o TR

2
=9

FIE, SO Bp g

%%ﬁ@

(:

BT AR
(m
= =k = \‘i‘a
#
‘4
~

o
=
-

>~
,ﬁ Fal
N e
2

I

Lyt
peit
&

)

PS5 D =

oy

3 G

- TR
G o
&

~
> '1?_,3 F_&

}ﬁ:ﬁw

s

Y+

i
!
|3
=
Wi
T

N e T

&q
-\
‘_\
y
=k
o
=
P
).'3
(S
(S
ol
P
A
4

“ o

5
S+

SEST RIS
I L TR 3(”,
1‘2‘%?11641'

L5 M "37')%}3&’%?&11%?—,1
”'“r?ﬁ),@;%i“/a\ AL MR AN E A 2
LFL'I»’"J’TiE*f"\E“v‘ﬁ)ﬁ *E,T I,L']},,
B A GEE A e B
2o ZRERGA A B2 ;fiLt ’
STESEIE (-4 TR INE ' %3

o EAVR P A léq*lﬁjl*
BRI Z I AR B
LR ik L BETE
KA SRR R ¢ AR A S
3o~ AR A IR R 2 P4
CAS R EET ﬁﬁﬂ"w\jﬁ RN
2 F W~@4%ﬂm8mi%%5?5

By
(m

P
——
-
T#

N
~

(‘H}
FN T o How W
(&ﬂ
N
)
(@]
<o
(e}
e
g
DO

@?ﬁﬂ‘\m&

|3
>
et

Yt ™

o
o

e

‘F_k

fio%‘

24
DA

(‘r\

;

ﬁ?
3

(Q.

&y
e
17
T
Ty =
N
T

o

—
o

AL

-

S = '-31
> Ba

4

W
|

|

J9

¥l

W
A

%

:\""ﬂ -g.l_"\:
e
;o m\

fx‘k p

34



-~

C R BFEA RAL TR ~ AR ER A IR R 2
SR A ERRERE P2
CAREEERIE X AL

Z_i AT AN RERE P E'J
K ERE SR RS TR BERTR

BT 33
Wa Fa R R
ﬁﬂﬁﬁfﬁﬁﬁﬁ
REF g
%&ﬁ’ﬁ%ﬁﬂ%
HiEzhtz21%5 2
*@%*ﬁﬁﬁﬂ‘\%ﬁﬁﬁﬁ%i%*’ﬁ%éﬂ;ﬁ
2.0 R E 51150 £ ;

FEELEF i
PowERRLE2ZEEY

1%%?“’%%aw S

i"’ (ﬁxrsyzl’fuIOQﬁ)i;‘, ¥ 89552 ;4
TR 15k NBBRIARRR2Z &8 %ﬂ.
£y AL BAY o BB EE PR B

MBRAZRRZA G724 5 H30]148503p 7~

PEfE - EZFS R AL EAFAASE A H 2N
A AR RSV HIFEA D s X kX AR N A
B2 0 P % 1 pra i A

& R AR

AERRZEER *SOWm’&‘Mﬁﬁ%wwigm%wj
dotit & - SEE13 s 14975% 2 A3 3564, 887~ o B A f
PkEAd (SR A E - BELII2% 2B AR ER o
A demFRR LG FIRZBE (F3421L) £4 5
i@@%W@:bhwi@ﬁﬁwﬁdwuﬁﬁﬁ%ughﬁgﬁ,
BRBSTgE > AR - TR T o
Foerd o R kA B1I506E R A~ H 11645 R 22 £ B
REE FEMG O HHFAL AL RE 2 L EAY A
S AeAS W B EF 75,0007 « 0 324764, 88T - 2
Bl > RS EF o £ A el 2 R 1 AT

CRECAUBAZT O PEET AR AT I RS = A

b
i
mj



PATSHARR RS o AR RAAS L 5ty
ﬁ? F‘tpwﬁg/\ﬂ%)}\ 2 \é I g

Ll /I;IJA\#'E"%)’\ ﬁ&}gﬂ AT '; ij P’g&\:i:i & pES Lal" 1)',3{--23‘
E"\i?‘?g’:/z‘ ?}:8011;,:_\1#;}_‘,{ ;ﬁf\f"aﬁfg’z%ﬂf * 2 é}]%'iif’]_"? M‘Z
I8 ATOT o

o = Y 2| 115, =# 4 3 27 p
FE Y- 2P % WP

P RGRRATES

Yo A B 2 A 2R 20 pow AR R (&

WE KD o ded EERE AL AE O B- HEB I HAFRAG

v = EY & 115 & 4 g 27 2

Ty HE

- AN RERRZE AR AL

Y A 1 A7 0 e

1 FE | F-REEFELLF Al A EY > &
EEN ST R TR FRRE L N2
Qe 100000000000%&) & % % * 5000~ %

2 | B | AFEREIAET LA A 1 A% 7 64, 887~
HE585 2 114 FREE . fleL
(&L : 00000000000000%5% ) A2 (7 wazfli)

3| HA | LM EAREFERAS S £ A3 et & =
FE18R % 44 BT 2 M W B e

(&% 1 00000000000000%%) fe e
4 EEN Wﬁ*ﬁ ﬁ?#'fﬂf"rﬁa/‘i’a\ HESANES
FA207 2 41 4

(%% : 0000000000000000%%)
5 HA | P EEpa fE A FEEL
73902~ 2 1 4

(&% 1 00000000000000%%)

6 | 3 |2 LFERFY Job 7
EENOECE I U

(t& %L 1 0000000000000%% )

£mA



(\ER)

T FA | RABEFERGFELAL A

T 876 % 41 4

(*+& %5 2 0000000000000000%5%)
8 |+ |+ iy Aoy

[E25+ B ERIEd~

(+ % :0000000000000000%% )
9 | KB | EE+Rizy e

[E2s+ R EARIELI42~

(+ % :0000000000000000%% )

10 |7+ 4 g5+ mizg Aa P
e = |23 2 RS ARIELI4AR
(&L : 0000000000000000%%)
Il R+ 2 |FErLFLHRFF AP
e = | T3 4 R S ApEEL A
(&5 0 00000000055 )
12 | & | 22548 2 000-000050
e | (P EHTE )
13 | B33 |BE-RAERRH T S 54 e d RE Ao
TR A 7284 8 | 3200, 000~
14 | 3% (B A ZRerHF1OO2P2|cd R2 -

f 4200, 000~

A Z U MR A RV b

AL | A

B2 1/2
A 1/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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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家繼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雅婷  


被      告  陳嘉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之女即被繼承人蔡佩宸於民國114年5月3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全部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兩造離異多年，原告無法聯繫被告，故至今無法協議分割遺產；又系爭遺產中，積極財產之總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2,215元，惟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係由原告支付，且其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計算式：33,000元＋31,887元＝64,887元）亦係由原告代償，故上開喪葬費用及代墊債務額均應由系爭遺產中先予扣抵償還原告後，剩餘遺產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即被告可分得1,164元【計算式：（72,215元－5,000元－64,887元）/2＝1,164元】，原告應分得71,051元（計算式：5,000元＋64,887元＋1,164元＝71,051元）。再考量如附表一編號2、3、4、6、7、8、12所示遺產之總價值為71,051元，故此部分遺產均應由原告分配取得。為此，爰依民法第1150條前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代墊款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之系爭遺產，應分割由原告取得如附表一編號2、3、4、6、7、8、12所示之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5、9、10、11所示之遺產則由被告分配取得。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綦詳，且有原告及被繼承人蔡佩宸之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繼承人蔡佩宸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出具予原告之清償證明、原告匯款31,887元予裕富公司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啟泰國際禮儀社收據、被繼承人蔡佩宸之機車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被繼承人蔡佩宸與裕富公司間之分期付款暨帳款讓與申請書、本票等件為證。又被告對於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而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其支出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應先由系爭遺產中扣還原告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繼承人蔡佩宸為兩造所生之女，其於114年5月3日死亡，且無配偶、無子女，遺有系爭遺產尚未分割，而其全部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再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考量原告支出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上開款項自均應先由系爭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遺產價值中，先予扣抵償還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配，應屬公平適當，爰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50條前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代墊款之法律關係，訴請分割系爭遺產，及自系爭遺產中先予扣抵償還喪葬費用5,000元、代償債務額64,88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訴請分割遺產雖屬有據，然本件遺產分割結果，兩造實互蒙其利，故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杜安淇
附表一：被繼承人蔡佩宸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存款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1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號）

		左列遺產價值中，先扣抵償還原告支出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債務額64,887元予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龍山分行
存款5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3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雙園分行
存款1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存款20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臺北青年郵局
存款902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

		存款

		玉山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存款75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號）

		




		7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876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8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4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9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142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

		電子支付帳戶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114元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1

		電子支付帳戶

		街口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5元
（帳號：000000000號）

		




		12

		普通重型機車

		車牌號碼：000-0000號
（價值約為7萬元）

		




		13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台北富邦銀行桂林分行之助學貸款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14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公司之債務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附表二：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原告

		


		1/2



		被告

		


		1/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家繼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雅婷  



被      告  陳嘉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

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之女即被繼承人蔡佩宸於民國114年5月3日

    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全部

    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

    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兩造離異多

    年，原告無法聯繫被告，故至今無法協議分割遺產；又系爭

    遺產中，積極財產之總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2,215元，惟

    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係由原告支付，且其所

    遺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計算式：

    33,000元＋31,887元＝64,887元）亦係由原告代償，故上開喪

    葬費用及代墊債務額均應由系爭遺產中先予扣抵償還原告後

    ，剩餘遺產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即

    被告可分得1,164元【計算式：（72,215元－5,000元－64,887

    元）/2＝1,164元】，原告應分得71,051元（計算式：5,000

    元＋64,887元＋1,164元＝71,051元）。再考量如附表一編號2

    、3、4、6、7、8、12所示遺產之總價值為71,051元，故此

    部分遺產均應由原告分配取得。為此，爰依民法第1150條前

    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代墊款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之系爭遺產，應

    分割由原告取得如附表一編號2、3、4、6、7、8、12所示之

    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5、9、10、11所示之遺產則由被告

    分配取得。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

    。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

    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

    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

    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

    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

    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

    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

    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

    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綦詳，且有原告及

    被繼承人蔡佩宸之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

    證明書、被繼承人蔡佩宸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

    信用報告、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出

    具予原告之清償證明、原告匯款31,887元予裕富公司之郵政

    跨行匯款申請書、啟泰國際禮儀社收據、被繼承人蔡佩宸之

    機車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被繼承人蔡佩宸與裕富公司間之

    分期付款暨帳款讓與申請書、本票等件為證。又被告對於上

    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

    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

    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

    ，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而被繼承人之

    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

    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

    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

    原告主張其支出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應先

    由系爭遺產中扣還原告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繼承人蔡佩宸為兩造所生之女，其於114年5月3日死亡，且

    無配偶、無子女，遺有系爭遺產尚未分割，而其全部繼承人

    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

    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再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

    、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考量原告支出被繼承人

    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

    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上開款項自均

    應先由系爭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遺產價值中，先

    予扣抵償還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

    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配，應

    屬公平適當，爰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50條前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

    代墊款之法律關係，訴請分割系爭遺產，及自系爭遺產中先

    予扣抵償還喪葬費用5,000元、代償債務額64,887元，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

    原告訴請分割遺產雖屬有據，然本件遺產分割結果，兩造實

    互蒙其利，故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

    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

    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杜安淇

附表一：被繼承人蔡佩宸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存款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1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號） 左列遺產價值中，先扣抵償還原告支出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債務額64,887元予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龍山分行 存款5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3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雙園分行 存款1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存款20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臺北青年郵局 存款902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 存款 玉山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存款75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號）  7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876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8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4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9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142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 電子支付帳戶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114元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1 電子支付帳戶 街口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5元 （帳號：000000000號）  12 普通重型機車 車牌號碼：000-0000號 （價值約為7萬元）  13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台北富邦銀行桂林分行之助學貸款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14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公司之債務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附表二：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原告  1/2 被告  1/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家繼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雅婷  


被      告  陳嘉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之女即被繼承人蔡佩宸於民國114年5月3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全部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兩造離異多年，原告無法聯繫被告，故至今無法協議分割遺產；又系爭遺產中，積極財產之總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2,215元，惟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係由原告支付，且其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計算式：33,000元＋31,887元＝64,887元）亦係由原告代償，故上開喪葬費用及代墊債務額均應由系爭遺產中先予扣抵償還原告後，剩餘遺產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即被告可分得1,164元【計算式：（72,215元－5,000元－64,887元）/2＝1,164元】，原告應分得71,051元（計算式：5,000元＋64,887元＋1,164元＝71,051元）。再考量如附表一編號2、3、4、6、7、8、12所示遺產之總價值為71,051元，故此部分遺產均應由原告分配取得。為此，爰依民法第1150條前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代墊款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之系爭遺產，應分割由原告取得如附表一編號2、3、4、6、7、8、12所示之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5、9、10、11所示之遺產則由被告分配取得。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綦詳，且有原告及被繼承人蔡佩宸之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繼承人蔡佩宸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出具予原告之清償證明、原告匯款31,887元予裕富公司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啟泰國際禮儀社收據、被繼承人蔡佩宸之機車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被繼承人蔡佩宸與裕富公司間之分期付款暨帳款讓與申請書、本票等件為證。又被告對於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而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其支出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應先由系爭遺產中扣還原告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繼承人蔡佩宸為兩造所生之女，其於114年5月3日死亡，且無配偶、無子女，遺有系爭遺產尚未分割，而其全部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再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考量原告支出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上開款項自均應先由系爭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遺產價值中，先予扣抵償還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配，應屬公平適當，爰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50條前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代墊款之法律關係，訴請分割系爭遺產，及自系爭遺產中先予扣抵償還喪葬費用5,000元、代償債務額64,88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訴請分割遺產雖屬有據，然本件遺產分割結果，兩造實互蒙其利，故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杜安淇
附表一：被繼承人蔡佩宸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存款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1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號）

		左列遺產價值中，先扣抵償還原告支出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債務額64,887元予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龍山分行
存款5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3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雙園分行
存款1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存款20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臺北青年郵局
存款902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

		存款

		玉山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存款75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號）

		




		7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876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8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4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9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142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

		電子支付帳戶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114元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1

		電子支付帳戶

		街口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5元
（帳號：000000000號）

		




		12

		普通重型機車

		車牌號碼：000-0000號
（價值約為7萬元）

		




		13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台北富邦銀行桂林分行之助學貸款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14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公司之債務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附表二：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原告

		


		1/2



		被告

		


		1/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家繼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雅婷  



被      告  陳嘉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之女即被繼承人蔡佩宸於民國114年5月3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其全部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茲因兩造離異多年，原告無法聯繫被告，故至今無法協議分割遺產；又系爭遺產中，積極財產之總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2,215元，惟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係由原告支付，且其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計算式：33,000元＋31,887元＝64,887元）亦係由原告代償，故上開喪葬費用及代墊債務額均應由系爭遺產中先予扣抵償還原告後，剩餘遺產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即被告可分得1,164元【計算式：（72,215元－5,000元－64,887元）/2＝1,164元】，原告應分得71,051元（計算式：5,000元＋64,887元＋1,164元＝71,051元）。再考量如附表一編號2、3、4、6、7、8、12所示遺產之總價值為71,051元，故此部分遺產均應由原告分配取得。為此，爰依民法第1150條前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代墊款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兩造就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之系爭遺產，應分割由原告取得如附表一編號2、3、4、6、7、8、12所示之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5、9、10、11所示之遺產則由被告分配取得。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為民法第830條第2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164條所定之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㈡、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綦詳，且有原告及被繼承人蔡佩宸之戶籍謄本、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被繼承人蔡佩宸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富公司）出具予原告之清償證明、原告匯款31,887元予裕富公司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啟泰國際禮儀社收據、被繼承人蔡佩宸之機車行車執照正反面影本、被繼承人蔡佩宸與裕富公司間之分期付款暨帳款讓與申請書、本票等件為證。又被告對於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答辯，參酌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㈢、又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而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主張其支出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應先由系爭遺產中扣還原告等語，核屬有據。

㈣、被繼承人蔡佩宸為兩造所生之女，其於114年5月3日死亡，且無配偶、無子女，遺有系爭遺產尚未分割，而其全部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再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全體共有人之利益，及考量原告支出被繼承人蔡佩宸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被繼承人蔡佩宸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3、14所示之債務共計64,887元，上開款項自均應先由系爭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12所示之遺產價值中，先予扣抵償還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以原物分割之方式分配，應屬公平適當，爰分割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50條前段、第1164條規定及返還代墊款之法律關係，訴請分割系爭遺產，及自系爭遺產中先予扣抵償還喪葬費用5,000元、代償債務額64,88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末按，分割遺產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訴請分割遺產雖屬有據，然本件遺產分割結果，兩造實互蒙其利，故認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屬公允，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黃媚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杜安淇

附表一：被繼承人蔡佩宸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種類 遺產項目 分割方法     1 存款 第一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1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號） 左列遺產價值中，先扣抵償還原告支出之喪葬費用5,000元及代償債務額64,887元予原告後，剩餘之遺產（含存款之利息）再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配。 2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龍山分行 存款5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3 存款 台北富邦銀行雙園分行 存款18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南京東路分行 存款20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 存款 中華郵政公司臺北青年郵局 存款902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 存款 玉山商業銀行中和分行 存款75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號）  7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華山分行 存款876元及利息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8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4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9 悠遊卡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悠遊卡儲值餘額142元 （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 電子支付帳戶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114元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1 電子支付帳戶 街口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帳戶餘額5元 （帳號：000000000號）  12 普通重型機車 車牌號碼：000-0000號 （價值約為7萬元）  13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台北富邦銀行桂林分行之助學貸款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14 債務 被繼承人蔡佩宸積欠○○公司之債務OO,OOO元 已由原告代償。 



附表二：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原告  1/2 被告  1/2 





